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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情况汇总表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

织）名称

湖北新南化科技

有限公司
地址

湖北省仙桃市纺织大道 29
号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制造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V1.0，2025年 2月 9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V1.0，2025年 2月 9日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 2142 tCO2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2142 tCO2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放量差异的

原因
/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排放量声明；

2.1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年度 202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13.5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e） 783.7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e） 1344.76
总排放量（tCO2e） 2142

3.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黄玎 签名 日期：2025年 2月 25日

核查组成员 廖奇林

技术复核人 李子琦 签名 日期：2025年 2月 25日

批准人 林武 签名 日期：2025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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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受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对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的目的包含：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否符

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根据《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 2024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

司在湖北省荆州市乐乡街道枫林大道13号内所有生产设施和业务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具体而言包括《核算指南》要求核算和报告的化石燃料燃烧、工业生产过程、净购入电

力和热力等排放。

1.3 核查准则

此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导则》（GB 17167-2006）；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

- 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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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根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由下表

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黄玎 核查组组长
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文件评审、现

场核查、报告编写

2 廖奇林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档案整理

3 李子琦 技术复核人 负责核查报告审核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5年 2月 12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公司简介、工艺流程图、主要设备

清单等材料，并于 2025年 2月 12日对提供的材料进行了文件评审。在文件评审中识别

出在现场评审中需关注的重点。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于 2025年 2月 19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在

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

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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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日期 姓名/职务/部门 工作内容

2025年 2月

19日

 徐平/EHS部
 任加于/EHS部

 召开首次会议

 核查组介绍核查组组成、介绍现场核查工作内

容、重点核查区域等

 企业介绍工艺流程、核算边界及变化信息、生

产情况等相关信息

 现场走访、了解生产工艺、主要耗能设施设备、

污水处理设施等，确定核算边界和排放源种类

 对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交叉核对，验证活动水平

数据的正确性

 验证各排放源排放因子选择或计算的正确性

 核查小组内部会议

 总结核查发现

 末次会议

 双方就核查发现进行充分沟通

 整改措施及时限

 后续核查成果提交事宜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于 2025年 2月 25日完成核查报告。

根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华

测认证有限公司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人员进行内部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1名复核

人员根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内部工作程序执行。

3 核查发现

3.1 重点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对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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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乐乡街道枫林大道 13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421087MA4990C08R，法定代表人为李天然。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9年 05月，现有员工约 70人，其中包括高级工程师 2名，骨干技术人员 12

名，长期聘请国内知名教授为技术方面顾问，并同多所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新南化以促进聚烯烃成核剂国产化为已任，着力研发和生产性能高效、质量稳

定、品种齐全、价格低廉的聚烯烃成核剂系列产品，技术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是

我国最早生产山梨醇类透明成核剂的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及湖北省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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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核查组确认

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

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经现场参访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为位于湖北省仙

桃市纺织大道 29号的厂区内。

因此，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的核算边界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2.2 排放源种类

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排放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种类 排放源种类 排放设施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外购电 所有核算边界内的用电设备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 蒸汽 生产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汽油 车辆

柴油 车辆

说明：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确认其完整识别了边界内排放源和排放设施，

与实际相符，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的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

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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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算数据的核算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

单位 kWh
数值 2506080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由电表监测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交叉核对 与电力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能源消耗统计台账》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可信，且

与企业上报的数据一致。

3.4.1.2 蒸汽消耗量

数据名称 蒸汽

单位 t
数值 10485.23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流量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交叉核对 与发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能源消耗统计台账》中的数据可信，且与企业上报

的数据一致。

3.4.1.3 汽油消耗量

数据名称 汽油

单位 L
数值 4640.19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加油机

监测频次 间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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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频次 每次加油测量，每月统计数据

交叉核对 与加油对账单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能源消耗统计台账》中的数据可信，且与企业上报

的数据一致。

汽油密度 0.775kg/L

3.4.1.4 柴油消耗量

数据名称 柴油

单位 L
数值 984.62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台账》

监测方法 加油机

监测频次 间歇测量

记录频次 每次加油测量，每月统计数据

交叉核对 与加油对账单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采用《能源消耗统计台账》中的数据可信，且与企业上报

的数据一致。

柴油密度 0.84kg/L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名称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kgCO2/kWh
数值 0.5366

数据来源
《关于发布 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公告 2024年第

33号）

核查说明
排放报告中数值与《关于发布 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公告 2024年第 33号）数据一致。

3.4.2.2 采用缺省值的排放因子

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1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

量（tC/GJ）
0.0202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2 柴油碳氧化率（%） 98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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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放因子 数据 描述 核查结论

3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

量（tC/GJ）
0.0189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4 汽油碳氧化率（%） 98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5
蒸汽碳排放因子

（tCO2/GJ）
0.11 选取《核算指南》的缺省值 数据准确

柴油低位发

热量

数据值 43.33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提供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数据准确

汽油低位发

热量

数据值 44.80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中提供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数据准确

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排放因子和计算

系数数据及来源合理、可信，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的规定对以下内容进行了核查：

 是否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是否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帐记录，台帐记录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是否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并遵照执行；

 是否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照执行。

核查组通过查阅文件和记录以及访谈相关人员确认，被核查单位提供的活动水平数

据、排放因子数据，均由厂内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记录，汇总后形成月报/年报。核查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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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被核查单位有完善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可以满足核查要求。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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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华测认证有限公司确认：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化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4.2 排放量的声明

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排放量如下：

年度 202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e） 13.54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e） 783.7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产生的排放量（tCO2e） 1344.76

总排放量（tCO2e） 2142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湖北新南化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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